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乌拉特前旗2023年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乌政办发〔2023〕6号

旗直各有关部门，驻旗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动我旗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切实改善人民群众居住条件和城市环境，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经旗政府研究同意，现将《乌拉特前旗2023年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2月10日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2月10日印发
乌拉特前旗2023年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城市棚户区改造是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改善居住条件的迫切要求。依据棚户区改造相关规定，结合乌拉特前旗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及旧城区改造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城市双修”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总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和科学规划、合理改造的原则，通过实施旧住宅区综合改造，进一步改变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品位、改善居住环境，建设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新型城市，为市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体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不断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

二、总体目标

    按照《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我旗2022年计划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批复》（乌政字〔2021〕56号）、《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我旗2023年计划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批复》（乌政字〔2022〕184号）以及《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将部分老旧小区改造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列入2021年实施计划的批复》（乌政字〔2020〕42号）的计划安排，2022年-2024年完成天义新村东、兴盛丽景西、兴业华庭南、欣苑小区周边、丽景新城周边5个非成套住房改造项目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二完小东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计完成1235户综合改造任务。

三、基本原则

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综合整治、配套建设”的原则，逐步实现城市平房区房屋住用安全、配套设施齐备、管理维护有效、环境整洁美化的宜居目标。                              

1、以人为本，因地制宜。非成套住房改造项目的实施，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采取多种方式征询群众意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妥善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切实让群众得到实惠，确保社会稳定。

2、坚持统筹规划和“宜拆则拆、宜改则改”原则。综合整治要优先于拆迁改造，综合整治改造要在旗政府统一领导下，分期分批实施，稳步推进。
3、坚持集中连片，“成套”建设原则。即改造后的棚户区住宅室内配备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等配套设施，达到成套性住房标准,方便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室外要有上下水、硬化道路（街巷）、供暖、绿化、亮化等配套设施建设，拆除私搭乱建、清理垃圾废土、改造水冲式公共厕所等。

四、改造内容

1、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兴业华庭南非成套住房改造项目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改造片区占地面积16896平方米，改造户数90户。改造内容主要包括：铺设供水管网2094米、排水管网2088米、供暖管网4074米，道路硬化6040平方米，垃圾收储设施42个，照明36盏，改建公共厕所1座60平方米、改建换热站1座90平方米，以及相应的附属设施等。项目总投资599万元，项目建设期限：2023年-2024年。

2、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欣苑小区周边非成套住房改造项目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改造片区占地面积34680平方米，改造户数165户。改造内容主要包括：本项目配套改造内容主要包括：铺设供水管网 3137米、排水管网3144米、供热管网6075米，道路硬化 9354平方米，垃圾收储设施55个，照明49盏，改建公共厕所1座60平方米、新建换热站1座150平方米，以及相应的附属设施等。项目总投资944万元，项目建设期限：2023年-2024年。

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丽景新城周边非成套住房改造项目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改造片区占地面积79840平方米，改造户数395户。改造内容主要包括：铺设供水管网8200米、排水管网8315米、供暖管网15800米，道路硬化20919平方米，垃圾收储设施72个，照明63盏，新建公共厕所2座共120平方米、新建换热站1座195平方米，以及相应的附属设施等。项目总投资2225万元，项目建设期限：2023年-2024年。

4、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天义新村东非成套住房改造项目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改造户数120户，服务面积27490平方米，改造内容主要包括：铺设供水管网2045米、排水管网2075米、供暖管网2236米，道路硬化9004平方米，照明30盏，垃圾收储设施23个，新建公共厕所一座58平方米、新建垃圾转运站一座50平方米，以及相应的附属设施等。项目总投资916.40万元。项目建设期限：2022年--2023年。

5、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兴盛丽景西非成套住房改造项目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改造户数215户，服务面积53685平方米，改造内容主要包括：铺设供水管网3260米、排水管网3380米、供暖管网3805米，道路硬化11380平方米，照明55盏，垃圾收储设施54个，新建公共厕所一座60平方米、新建垃圾转运站一座50平方米，改造换热站一座197平方米，以及相应的附属设施等。项目总投资1241.45万元，项目建设期限：2022年--2023年。
6、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二完小东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拆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涉及搬迁安置户数250户。改造内容主要包括：铺设供水管网1355米、排水管网1497米、供暖管网2530米，供气管网1420米、供电管线1579米、弱电管线1450米、道路硬化11919平方米，垃圾收储设施42个，照明75盏，绿化工程8850平方米，围墙963米，公共服务用房1350平方米，以及相应的附属设施等。项目总投资1977万元，项目建设期限：2023年-2024年。

五、组织实施

1、加强组织领导。由旗政府分管领导负总责，旗住建局牵头负责具体工作，旗直各相关部门、驻旗各有关单位要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形成合力，确保全旗非成套住房改造任务顺利完成。

2、加强建设监管。严格执行工程监理、安全质量责任制和项目招投标制。严格工程质量管理。项目竣工后，由建设主管部门牵头，依法组织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各有关部门要对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进度、工程质量、资金筹集和安排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3、完善档案资料。改造工程建设档案和住户档案按规范要求建档。住户档案实行一户一档，建设档案从项目计划编制到竣工验收备案要全面完整,做到专人负责、资料齐全、管理规范，确保信息全部归档，数据准确无误。

4、加强宣传引导。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全旗非成套住房改造工作的重要意义，准确解读政策措施，及时反映工作进展情况，取得非成套住房改造区内居民的理解和支持，为全旗非成套住房改造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